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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商標申請將考慮皆以電子申請方式處

理 

美國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簡稱 PTO)日前正在

考慮透過商標電子申請系統（ Trademark Electronically 

Application System，簡稱 TEAS）要求所有的商標申請案皆

以電子方式申請。在 TEAS 內，其可收集以一般通常的電

子形式申請之商標文件。諸如：註冊的申請、利用的說明

和繼續使用的聲明書等，都可以透過此方式來進行。而藉

由這樣的系統，商標申請人或是代理人將可以 24 小時全年

無休的向 PTO 提出商標申請。目前如要使用該套系統進行

線上商標申請的話，則至少個人電腦需配備領航者

（ Netscape Navigator） 3.0 版本以上，或是 IE(Internet 

Explorer)4.0 版本以上，並且可以從www.uspto.gov上獲取所

需要之程式。又當申請者是以格式化或是以設計好之圖案

作為商標申請時，該申請的圖檔必須要能附上黑白分明的

影像檔，且該檔案應以 JPG 或是 GIF 格式呈現。  

當實行電子申請制度之後，PTO 的強制性電子申請規

則將會針對特定的申請人訂出一些除外條款。例如，若是

申請人宣稱其無法有管道獲取 TEAS 或是沒有技術能力來

使用 TEAS 軟體而獲得證實，將可以不需要使用這電子申

請系統來申請。進一步來說，若申請人符合 15 U.S.C 1126(b)

所描述之事項，則其可以藉由別的方式申請。TEAS 除外的

有：具有公民權之自然人，在美國以外有住所或是真正有

效工業或是商業用途的建築設施，而該自然人之國籍國參

與任何其中一個與商標、貿易或是商業性質、與制止不正

當競爭的合約或是會議，而美國亦為該合約或是會議之其

中一員者，或是擴展至在法律上有給予美國相互間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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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保護者。  

PTO 強調，TEAS 的實行將可以藉由提供立即的回覆

條和初始的申請序號來增加出乎意料的申請效率。以去年

8 月份來看，幾乎已經有 115,000 件商標申請案透過電子申

請系統完成手續，而這佔了所有申請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若以 TEAS 來進行申請，申請的回覆條在申請當天便可藉

由電子郵件方式到達當事人電腦中。而若是以傳統的書面

回覆時間來看，則至少需要在申請後的十四個工作天才會

寄出。除此之外，此套電子傳輸系統亦可以增加 PTO 記錄

的準確性，因為每筆資料在傳輸的過程當中，都直接經過

了 USPTO 資料庫的處理。  

總體來說，PTO 認為使用了 TEAS 軟體後，將可以大

幅減少商標申請過程之成本並且處理的量數也可以增多，

舉例來說，像是減少人力輸入資料的成本、或是減少遺失、

處理流程錯誤的申請案等。PTO 另外戲謔的說，增加使用

TEAS 將可以增加在家工作的人數，而使得 PTO 有限的辦

公區域內可以更有效率的利用。  

根據 PTO 稍早所做的顧客調查顯示，目前已經有百分

之九十四的 TEAS 使用者對於該套電子申請系統的準確度

表示滿意，並且所有使用過的申請者也都表示，對於該套

系統容易的操作方式以及藉由使用該系統使其能在所需時

間減少下，便可收到申請回覆條的種種便利感到十分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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